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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毛坝关水电站生态放水孔及小机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陕西汉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毛坝关水电站生态放水孔及小机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审批的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经我局环境影响评价审查

委员会 2025年第 1次会议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毛坝关水电站生态放水孔及小机工程位于陕西省安康市紫

阳县毛坝镇，是毛坝关水电站的生态环保设施补建项目，工程建

筑物主要由生态引水洞、压力钢管、发电厂房等组成。厂房布置

在左岸泄洪排沙洞出口下游 52m处，型式为岸边式地面厂房，厂

区由主厂房、副厂房、安装间、开关站、尾水渠等建筑物组成。

厂房内安装两台卧轴式机组（一用一备），单机容量 1820kW，总

装机容量为 3640kW，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1702万 kWh，为一洞两

机引水，最大水头 24.81m，最小水头 23.21m。工程主要任务是

从原左岸泄洪排沙洞内引水下泄 8.52m
3
/s的生态流量，以改善

毛坝关水电站坝址至发电厂房之间现有 1.2km减脱水河段。项目



总投资 493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80.97万元，占总投资的 5.7%。

根据陕西省黄河流域和巴山区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陕小

水电整改办〔2023〕15号）要求，明确毛坝关水电站生态放水

孔及小机工程为整改类，需完善环评手续。

依据陕西省水利厅《关于黄河流域和巴山区域整改类电站完

善规划环评手续的承诺函》（陕水农函〔2024〕136号），承诺毛

坝关水电站及毛坝关生态小机工程均列入任河流域综合规划，符

合任河流域综合规划及规划环评。经审查，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

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项目建设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加强区域生态保护。本项目涉及任河多鳞铲颌鱼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镇巴任河湿地，应按要求办理相关手

续。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陕西省湿地保护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得对任河多鳞铲颌鱼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镇巴任河湿地生态功能造成破坏。

（二）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泄措施。毛坝关水电站生态放水

孔及小机工程是毛坝关水电站生态流量保障工程（兼顾消能发

电），应保障安装的一用一备两台生态小机常年稳定运行，生态

下泄流量不得低于 8.3m³/s。应安装生态流量监控设施，实时记

录生态退水流量，确保生态流量下泄措施落实到位。

（三）严格落实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对重要物种定期开展增



殖放流，增设拦鱼设施，落实水生生态和鱼类资源监测计划，根

据监测结果适时调整增殖放流措施。

（四）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不外排；严格按要

求贮存、利用和处置固体废物，定期对库区漂浮物打捞清运；废

机油、废油抹布和废变压器油等危险废物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暂存于危废贮存间，定期

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五）加强环境应急管理。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

规定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建立健全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储备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定期

开展应急演练。

（六）制定自行监测方案。按相关标准规范开展自行监测。

三、有关事项要求

（一）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

目建成后，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落实环

境影响保护措施、公开环境信息的主体，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等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建设项目环评

信息，畅通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保障可能受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的公众权益。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

动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批



准之日起超过 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

书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

监督管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对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

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五）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 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备案，并按规定接

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 4月 2日

抄送：安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


